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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14J18-1_監獄行刑法概要 

修法補充資料 

一、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107.05.10 修正第 26 條條文） 

現行條文 新修正條文 

第 26 條 

 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三項得為和緩處遇

者，以左列受刑人為限： 

一、患有疾病經醫師證明須長期療養

者。 

二、心神喪失、精神耗弱或智能低下

者。 

三、衰老殘廢、行動不便或不能自理

生活者 

四、懷胎或分娩未滿二月者。 

五、依調查分類之結果認為有和緩處

遇之必要者。 

 前項和緩處遇之受刑人應報請法務部

核備。 

第 26 條 

 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三項得為和緩處遇

者，以下列受刑人為限： 

一、患有疾病經醫師證明須長期療養

者。 

二、心神喪失、精神耗弱或智能低下

者。 

三、衰老、身心障礙、行動不便或不

能自理生活者。 

四、懷胎或分娩未滿二月者。 

五、依調查分類之結果認為有和緩處

遇之必要者。 

 前項和緩處遇之受刑人應報請法務部

備查。 

二、法務部組織法（107.05.23 修正第 5 條條文） 

現行條文 新修正條文 

第 5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調查局：執行國家安全維護、機

關保防、貪瀆、賄選、重大經濟

犯罪、毒品犯罪及洗錢等之調查

防制事項。 

二、行政執行署：規劃及執行公法上

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事項。 

第 5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調查局：執行國家安全維護、機

關保防、貪瀆、賄選、重大經濟

犯罪、毒品犯罪及洗錢等之調查

防制事項。 

二、行政執行署：規劃及執行公法上

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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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廉政署：規劃廉政政策及執行反

貪、防貪及肅貪事項。 

四、矯正署：規劃矯正政策，指揮、

監督所屬矯正機關（構）執行收

容人之戒護管理、教化輔導、衛

生醫療、假釋審查、作業及技能

訓練等事項。 

五、最高法院檢察署：提起非常上訴、

指揮偵查及辦理其他法令所定職

務之執行事項。 

六、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辦理與指

揮監督所屬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

察署實施偵查、實行公訴、刑事

執行及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

事項。 

三、廉政署：規劃廉政政策及執行反

貪、防貪及肅貪事項。 

四、矯正署：規劃矯正政策，指揮、

監督所屬矯正機關（構）執行收

容人之戒護管理、教化輔導、衛

生醫療、假釋審查、作業及技能

訓練等事項。 

五、最高檢察署：提起非常上訴、指

揮偵查及辦理其他法令所定職

務之執行事項。 

六、臺灣高等檢察署：辦理與指揮

監督所屬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

分署實施偵查、實行公訴、刑事

執行及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

行事項。 

三、行刑累進處遇條例施行細則（107.05.10 修正第 7 條條文） 

現行條文 新修正條文 

第 7條 

左列受刑人得經監務委員會決議，依

監獄行刑法第二十條第一項但書之規

定，不予編級或暫緩編級： 

一、累犯或習慣犯惡性重大者。 

二、殘廢或低能不能作業者。 

三、患有精神病者。 

四、調查結果認有其他不適於編級之

原因者。 

第 7條 

下列受刑人得經監務委員會決議，依

監獄行刑法第二十條第一項但書之規

定，不予編級或暫緩編級： 

一、累犯、有犯罪之習慣或惡性重大

者。 

二、患有精神病者。 

三、調查結果認有其他不適於編級之

原因者。 

 

 


